
今年 30 岁的施某是南通启东人，
有个可爱的儿子， 正在上幼儿园大班。
去年 7 月 26 日晚，施某询问儿子，第二
天就是他 5 岁的生日，想要什么生日礼
物。 儿子说，想要爸爸带着他到城里吃
肯德基。

从自己家到城里，骑摩托车只要半
个多小时。 第二天中午，施某从工地赶
回家，骑上摩托车带着儿子出发了。 因

不放心儿子坐在后座，施某特地抱着小
家伙坐在自己身前的摩托车油箱上。

因上午干活太累， 快要到城区时，
施某突然感觉眼前一黑，摩托车失去控
制，撞上了路边的垃圾桶。 坐在油箱上
的儿子当即被甩出去好几米，而施某也
摔倒在路边，晕了过去。

醒来后， 施某顾不得浑身伤痛，冲
向一旁的儿子。 儿子头部出血，受伤严
重，已没了意识。

几分钟后， 民警和急救人员赶到，
将父子俩送往附近医院。 施某在医院治
疗一段时间后，康复出院了。 而他 5 岁
的儿子，因颅脑受伤严重，经抢救无效
身亡。

交警勘查发现， 施某自己操作不
当，导致事故的发生，负全责。 同时，施
某在骑摩托车时， 没给儿子戴头盔，属
违规行为，要对儿子的死负责。于是，施
某因涉嫌交通肇事罪被逮捕。

南通启东法院审理此案后，认定施
某驾驶机动车上路行驶时，没有按照操
作规范确保安全驾驶，没给未成年的乘
车人戴头盔， 遇紧急情况处置不当，造
成一人死亡的严重后果，且负事故的全

部责任， 其行为已构成交通肇事罪，依
法应追究刑事责任。

法院考虑到施某发生事故后， 积极
抢救伤者 ， 到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罪
行，有法定和酌定从轻的量刑情节。2 月
10 日，启东法院一审宣判，施某因交通
肇事罪，被判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一年。

交通肇事罪 ，是指违反道路交通管
理法规 ，发生重大交通事故 ，致人重伤 、
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 ，依
法被追究刑事责任的犯罪行为 。 刑法第
一百三十三条规定 ： 违反交通运输管理
法规 ，因而发生重大事故 ，致人重伤 、死
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 ，处
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 交通运输
肇事后逃逸或者有其他特别恶劣情节

的 ，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因逃
逸致人死亡的 ，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 。

本案中 ，施某骑摩托带儿子行驶过
程中 ，违反交通法规 ，未给其子戴头盔 ，
同时也没有做到安全谨慎驾驶 ，发生交
通事故致其子死亡 ，施某的行为显然构
成交通肇事罪 。 虽然施某失去爱子十分

痛心 ，但仍然要受到刑事处罚 。

孩子在以下几种事故中受重伤或
死亡的，家长要被追责：

骑乘摩托车不戴头盔。 正如本案介
绍的情况，骑摩托车不戴头盔属于违法
行为，一旦发生事故，则要承担责任。若
发生死亡事故，需要被追究刑事责任。

倒车撞到孩子。 不少家长喜欢自己
先把汽车倒出来后，再让孩子上车。 如
此一来，一旦倒车时发生意外，站在汽
车旁边的孩子，就可能被车撞到。 而根
据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一旦倒车导致
孩子被撞死亡的，驾驶人会被追究交通
肇事罪或过失致人死亡罪。

让孩子坐副驾驶位置。 由于孩子较
矮，一旦发生事故，气囊打开的位置往
往在孩子头顶， 非但保护不了孩子，还
会造成伤害。 值得一提的是，2013 年，
上海市就修改了未成年人保护相关法
规， 明确规定未满 12 周岁的孩子不得
坐在轿车副驾驶位置。 一旦出现这样的
行为，发生事故后儿童受伤，家长要被
追究民事或刑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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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权纠纷医疗费
报销后仍可索赔

带儿骑摩托致其身亡
父亲犯交通肇事罪被判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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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法第 46 条规定 ：
“被保险人因第三者的行为
而发生死亡 、伤残或者疾病
等保险事故的 ，保险人向被
保险人或者受益人给付保

险金后 ，不享有向第三者追
偿的权利 ，但被保险人或者
受益人仍有权向第三者请

求赔偿 。 ”

霍仕明 韩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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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周一案

高速交警新乐大队从重点整治
行人上高速违法行为入手， 进一步
加大查处力度 ，努力为“春运”创造
良好的交通环境。 2 月 12 日， 高速
交警新乐大队四中队执勤民警及时
劝阻在高速公路边上放羊的男子，
消除了一起安全隐患。

当日 15 时 49 分许，高速交警新
乐大队四中队队长贾中满、 民警陈
国占沿辖区京港澳高速公路南行巡
逻至石家庄方向 255 公里处时，发现
一名男子在高速公路路边放羊 ，羊
只时而越过护栏跑到高速公路上
来。 见此情景，民警立即停车上前阻
止， 并告诫男子要提高交通安全意
识，行人不能上高速公路，更不能在
高速公路边上放羊， 这样不仅对自
己的生命安全造成威胁、 财产造成
损失， 也干扰了高速公路上正常行
驶的车辆，一旦发生事故，必定造成
不可挽回的严重后果。 男子听后表
示， 今后一定不再来高速公路附近
放羊了，边说边赶着羊群离开了。

2 月 11 日， 本是正月喜过新年
的日子， 迁西县新集镇后峪村的徐
老汉却满脸沮丧。 原来，徐老汉早上
到老房子的驴圈去喂驴时， 发现一
头刚出生几个月的小驴驹子失踪
了。 徐老汉新房老房、 房前房后地
找，搜寻了两圈也没能找到。 万般无
奈之下，徐老汉拨打了 110。

“110 吗？ 我家的驴驹子被人偷
走了，你们快来吧。 ”迁西县公安局
新集派出所民警接警后立即驱车赶
往现场。

一位上了年纪的老汉绘声绘色
地向民警讲述着自己在现场发现的
线索：前院有杂乱的脚印，墙缝处有
驴蹄印， 驴驹子肯定是被小偷偷走
了，而且还是两个以上的小偷。 听到
这话，徐老汉更慌了。

民警们思考着老汉说的话，同时
又在徐老汉家的房前房后及现场转
了几圈， 仔细观察留下的痕迹以及
周边地形。 新房老房之间的墙缝不
足 50 厘米， 成年人要想通过很困
难，更何况还带着一头小驴驹子；另
外，地上的驴蹄印很整齐，不是强行
拉拽的痕迹，如果是被偷走的，小驴
驹子肯定不愿意离开母驴， 地上的
蹄印应该是深且杂乱的。 通过现场
勘查，民警得出这样的结论：小驴驹
子是自己从这条墙缝钻出去了，不
是别人偷走了。

既然排除了被人偷走的可能，那
么驴驹子跑到哪去了呢？ 怎样才能
找回来呢？ 驴驹子出生不到几个月，
陌生的地方不敢去，肯定跑不远，再
者说母驴找不到驴驹子心里肯定也
会着急。 于是，民警让徐老汉将母驴
拴到了老房子后院的树上， 换了地
方，母驴肯定会找小驴。 果不其然，
没多久，母驴就嘶叫了几声，紧跟着
后山也传来了驴驹子回应的声音 。
徐老汉一听，赶紧顺着声音寻去，果
真找到了自家丢失的小驴驹子，看
到心爱的宝贝， 徐老汉搂着小驴流
下了激动的热泪。

因喜欢收藏陶器，家住沧州的宋某
趁夜驾车，将沧州狮城公园一会馆内价
值不菲的古玩陶俑、 盆景等“搬回”家
中据为己有。沧州市公安局运河分局接
到报警后， 经过两个月的艰苦努力，将
此案成功侦破 ， 并追回了所有被盗赃
物。 1 月 13 日，宋某被检察机关批准逮
捕。

2013 年 10 月 19 日 6 时 30 分，沧州
市运河公安分局接到报警：沧州狮城公
园一会馆内仓库被盗，40 余件古玩陶俑
及两盆上百年的盆景、4 箱高档白酒不
翼而飞。

报案人刘某是被盗物品的主人。 刘
某称，18 日 21 时许， 他从会馆离开，留
下一名值班人员看夜。 次日 6 时 30 分
许 ，值班人员给他打电话 ，告诉他仓库
被盗了， 丢失的 40 余件陶俑是他 2012
年花 20 余万元买来的， 另外还有两盆
盆景，一盆石榴树盆景是 2007 年花了近
两万元购买的，一盆郎榆盆景是 2005 年
花了 6000 余元购买的。 刘某说，被盗的
物品除了白酒外都是古玩，这两天他正
准备出售，现在的价值已经远远超过了
当初的购价。

接到报警后， 运河公安分局史忠义

局长立即对案件侦破做出部署，指令刑
警大队南环刑警中队民警立即对案件
展开侦破。

经勘查， 案发现场位于狮城公园的
一个会馆内，会馆被盗的仓库除了门锁
不见了踪影，里面没有发现明显被翻动
的迹象 ， 更没有其他任何有价值的线
索。

案发现场附近的监控录像显示：当
日凌晨 2 时 17 分，狮城公园北门，一辆
黑色轿车停在马路对面的便道上，一个
黑影从车上下来，穿过马路进入狮城公
园。 10 多分钟后，黑影又从狮城公园返
回车上，启动轿车来到狮城公园北门旁
边，车头朝北停在便道上，黑影再次下
车进入狮城公园，凌晨 4 时 01 分，轿车
驶离狮城公园，向西驶去。

通过现场勘查及监控录像显示的信
息 ，办案民警兵分两路，一路迅速对与
被盗陶俑有过接触的人员展开秘密排
查， 另一路则根据嫌疑车驶去的方向，
调取沿途的监控录像。

根据报案人刘某提供的情况， 被盗
的古玩陶俑是案发的 4 天前搬到会馆
仓库的，知情的只有 4 个人。 警方立即
围绕这 4 个人展开调查，但这 4 个人却
很快被警方排除了。

而调取沿途的监控录像发现， 嫌疑
车辆作案后一路向西行驶，向右拐入西
三环， 后从 104 国道返回市区。 由于嫌
疑轿车没有悬挂牌照，民警一时很难对
车辆展开进一步追踪。

知情人无作案动机， 嫌疑车辆又无
可用信息，怎么办？ 办案民警经认真分
析案情，最终决定要以车找人。

经过仔细分辨嫌疑黑色轿车的车
型，办案民警确定嫌疑车是一辆黑色本
田雅阁轿车。 民警判定，犯罪嫌疑人极
可能在案发前到作案地点踩过点 。 于
是，办案民警立即调取了案发现场附近
案发前 10 天内的多处监控录像， 仔细
查找与嫌疑车辆相似的本田雅阁轿车。

功夫不负有心人。 经过连续几天的
查看比对，民警发现，案发前两天，有一
辆与嫌疑车辆极为相似的本田雅阁轿
车先后两次出现在案发现场附近，驾驶
人是一名 20 多岁的年轻男子。 通过进
一步比对，民警发现案发前两次出现的
本田雅阁轿车前挡风玻璃上的标识粘
贴位置与嫌疑车上的位置完全一致。 由
此，办案民警确定此车与嫌疑车辆应是
同一辆车。

办案民警立即根据车牌号调出嫌疑
车辆的有关信息 ， 确定嫌疑车辆的情

况。
很快， 民警得知嫌疑车辆的司机名

叫宋某，他与案发前出现的男子为同一
人。 据此，警方将宋某锁定为重点嫌疑
人。

2013 年 12 月 26 日， 办案民警在掌
握了确凿证据后，一举将犯罪嫌疑人宋
某抓获归案，并在其家中起获了被盗的
所有赃物。

经审讯，犯罪嫌疑人宋某供述，2013
年 10 月的一天， 他开车到狮城公园遛
弯，发现公园里体育馆外侧的一家会馆
内有陶器物品。 他是一个陶器收藏者，
当时便打起了歪主意。 之后，他又一次
来到目标地附近查看。 10 月 19 日凌晨，
他开车来到狮城公园北门，将车停在公
园北门对面的便道上，步行进入公园内
查看情况， 当看到会馆附近没人时，他
返回车上， 将车开到马路对面的便道
上，然后进入会馆，将仓库的锁撬开，盗
走仓库内的古玩陶俑、 盆景和白酒，然
后驾车离开。

会馆深夜被盗

在一起交通事故中， 刘某驾驶
电动车将行人周某撞伤， 周某的医
疗费由医保报销， 刘某据此不赔偿
医疗费用。 近日，辽宁省锦州市古塔
区法院作出判决， 刘某仍应赔偿周
某医疗费。

2013 年 11 月 7 日， 刘某驾驶电
动自行车与行人周某发生交通事
故，致周某受伤。 经交警部门认定，
刘某负事故主要责任。 双方对于赔
偿问题协商不成，周某诉至法院。 法
院审理过程中，刘某提出，周某在医
院治疗期间的医疗费中有 5000 元已
由医保报销，不应再要求其赔偿。 法
院最终判决，周某已报销的医疗费，
刘某仍应赔偿。

对此，办案法官分析称，医保报
销的医疗费是原告基于其投保的医
疗保险而享有的保险合同收益 ，而
本案中原告向被告主张赔偿， 适用
的法律关系为侵权，两者性质不同，
相互不可代替。 原告所获得的医疗
收益是因其自身付出一定成本而得
到的收益，应属于其个人所有，不应
成为免除被告赔偿义务的理由 ，且
原告获得此收益并未加重被告的赔
偿义务。

另外， 从现行的法律规定来看，
保险法第四十六条规定：“被保险人
因第三者的行为而发生死亡、 伤残
或者疾病等保险事故的， 保险人向
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给付保险金
后，不享有向第三者追偿的权利，但
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仍有权向第三
者请求赔偿。 ”可见，人身保险具有
叠加性，保险公司理赔后，并不获得
代位求偿权， 受益人获得保险理赔
后仍可向侵权者请求赔偿。 综上所
述，原告周某已报销的医疗费，被告
刘某仍应赔偿。

倪栋威 李绍富

古玩的诱惑
文 / 本报记者 陈兆扬 通讯员 孙富贵 图 / 孙富贵

本报记者 刘文利 通讯员 孙淑萍 高速公路附近放羊 危险！
文/图 王旭超

1 月 20 日， 兴隆县检察院对卢
某盗窃一案出庭支持公诉，而立之年
的卢某共盗窃 11 起， 涉案金额 3 万
余元，等待他的将是法律的严惩。

2 012 年 3 月至 2013 年 9 月间，
卢某在承德市兴隆县、 鹰手营子区、
宽城等地采用跳墙、跳窗的方式入户
盗窃黄金首饰、现金、手机等物品，共
作案 11 起，涉案金额共计 3 万余元。
2013 年 12 月 19 日，卢某被检察机关
批准逮捕。 新春佳节这一喜庆团圆的
日子，卢某只能在看守所中度过。 承
办检察官在提审卢某时，卢某痛哭流
涕， 表示以后不再做违法的事情，要
对得起自己的妻子和刚出生的孩子。

检察官寄语 ：而立之年 ，不思勤
劳致富 ， 却动歪脑筋获取不义之财 ，
看着他人合家团圆过春节 ，卢某只能
在悔恨与泪水中与妻儿分隔两地 。提
醒那些不想通过辛勤劳动获取报酬

的人 ，请管好自己的手 ，还家庭一份
温暖 。

而立之年忙盗窃
看守所里度春节

马红玲

监控显现黑影

锁定黑色轿车

顺藤摸瓜擒贼

被追回的陶俑

说法>>>2

提醒>>>3


